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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 言

  本规程是对JJG17—2002 《杆秤》的修订。在编制格式上执行了JJF1002—2010
《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》。与JJG17—2002相比,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有以下

变化:
———增加了与计量检定相关的一些必要的术语 (见3.1);
———删除了使用中检查;
———删除了定型鉴定、样机试验的内容;
———删除了刀纽绳纽结合式及绳纽式秤;
———增加了平衡位置的概念 (见3.1.8);
———增加了计量的安全性 (见6.1);
———增加了示值误差和重复性的计算公式 (见7.4.1.1、7.4.1.2);
———修改了平衡稳定性的定义,改为稳定平衡 (见6.6);
———修订了检定记录格式和检定证书、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,见附录 A、

附录B、附录C。
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:
———JJG17—2002;
———JJG17—1986;
———JJG17—198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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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秤检定规程

1 范围

本规程适用于普通准确度级的杆秤的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。

2 引用文件

JJG99 砝码

JJF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

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;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,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规程。

3 术语和计量单位

3.1 术语

本规程所用的术语与JJF1181的术语相一致。为使用方便和便于理解,采用和增

加了部分术语。

3.1.1 杆秤 steelyardscale
具有一个秤砣、单一杠杆和标尺的秤。

3.1.2 零点纽 zeroliftingcord
确定零点平衡时的秤纽。

3.1.3 最大秤量 (Max) maximumcapacity
杆秤的最大称量能力。

3.1.4 末秤量 terminalcapacity
零点纽的最大秤量值。

3.1.5 最大秤量纽 maximum-capacityliftingcord
确定首秤量平衡时的秤纽。

3.1.6 首秤量 initialcapacity
最大秤量纽的起始秤量值。

3.1.7 杆秤的平衡 equilibrium
当杆秤的指示部件 (秤杆)达到稳定时的平衡状态 (接近水平位置)。

3.1.8 平衡位置 equilibriumposition
秤杆在平衡状态时所处的位置 (秤杆末端高于水平位置为+,反之为-)。

3.1.9 稳定平衡 stableequilibrium
当秤杆偏离平衡位置,并自由而无扰动地释放时,它将返回原来的平衡位置或在其

附近摆动的一种平衡。

3.1.10 杆秤的指示装置 displayingdeviceofasteelyardscale
以可见的形式提供衡器称量结果的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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